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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浙江德清利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大舜恒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王欣技术秘
密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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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  调  解  书

(2007)绍中民二初字第61号

原  告：浙江德清利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长虹街333号。  

法定代表人：沈利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凯，男，197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系公司职工，住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千秋

街德化九幢401室。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傅忠来，男，195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系公司董事长特别顾问，住浙江省湖州

市吴兴区飞英街道墙壕里小区39幢106室。  

被  告：浙江大舜恒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上虞市竺可桢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项俞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范建友，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  告：王欣，女，196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东大街14楼6门1001号。  

案由：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纠纷  

原杭州利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大舜恒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舜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一

份，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作了相应约定，合同签订后大舜公司于2005年1月支付第一期技术转让费10万元，但余款20万

元一直未付。2005年7月12日原杭州利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原告浙江德清利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债权债务由

原告所享有。2006年6月29日原告以“律师函”的形式向被告大舜公司催讨技术转让费20万元，但被告支付大舜公司一

直未付，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解决。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浙江大舜恒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应支付给原告浙江德清利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转让费185000元，此款

于2007年3月19日一次性付清；  

二、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三、本案受理费5510元，财产保全费1540元，实支费1080元，合计8130元，由原告浙江德清利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负担4065元，被告浙江大舜恒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担4065元。该款原告已预交，被告负担的部分由被告在偿付上述款

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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